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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 門  特  別  行  政  區  政 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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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  化  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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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梁鴻細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旅遊局、文化發展基金的意見，文

化局對立法會 2025 年 12 月 30 日第 207/E153/VIII/GPAL/2025 號函

轉來梁鴻細議員於 2025 年 12 月 18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5

年 12 月 30 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特區政府一向重視傳承與弘揚本澳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根據《文化

遺產保護法》及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管理指引》規範了澳門非物質文

化遺產傳承人（下稱“傳承人”）的認定與管理，明確訂定傳承人的

定義、申請辦法、認定條件、應負的義務與責任、確認與除名等管理

機制，以及相應的支援措施。2025 年 10 月，文化局公佈首批非物質

文化遺產保護單位名單。未來，將持續推進傳承人的認定工作，而獲

認定之傳承人將可獲發放相關補助，以鼓勵更多的社群、群體投入到

保護本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。

特區政府積極推動非遺文創 IP 的孵化、支援與保護，持續創造文

化價值，並帶動經濟效益。文化發展基金分別透過“文化旅遊品牌塑

造資助計劃”及“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資助計劃”，鼓勵業界以澳門

原創 IP 角色或文化遺產為主題，開發多元文化旅遊產品，以及支持本

澳團體及機構在傳統工藝、宗教及節慶等非遺領域開展教育、研究與

推廣工作，為文創 IP 提供孵化環境與展示平台，逐步形成由傳承到轉

化的支持鏈條，以累積更多非遺文創 IP 項目。文化局鼓勵業界以澳門

文化元素為核心，設計及開發各類文創產品，推動文創 IP 與非物質文

化遺產深度融合，並計劃推出徵集計劃，鼓勵及支持文創企業以澳門

非遺元素為核心設計產品，促進澳門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，推動文

化資源帶動經濟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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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遊局積極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遊業的深度融合，持續透過

社區旅遊活動及資助計劃，舉辦大型節慶品牌盛事的社區巡演，安排

舞龍、舞獅等國家級非遺項目及葡萄牙土風舞等非遺表演走入社區，

將澳門特色的非遺元素融入盛事活動。同時，透過資助計劃，鼓勵本

澳社團在各區舉辦非遺主題的社區旅遊活動。2026 年將有 4 項結合非

遺元素的活動舉行，涵蓋春節、七夕、涼茶配製及土生葡人美食烹飪

技藝等非遺項目，支持澳門非遺的傳承和推廣，帶動社區旅遊經濟發

展。

文化局積極利用不同的文化空間及多元舉措等，推動非物質文化

遺產的保護與傳承，促進本澳非遺項目的可持續發展，包括 2025 年

推出“非物質文化遺產新生代研培計劃”，提升本澳非遺傳承群體的

專業能力；與民間團體合作設置大三巴哪咤展館、魯班木工藝陳列館

等專題展覽空間，凝聚文化傳承人；在文物景點舉辦非遺主題系列活

動，並透過文化資源下沉社區，吸引居民及遊客一同參與，加強公眾

與文化遺產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連結。

耑此奉覆，並致謝忱

局長  梁惠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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